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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0-040

浙江某公司诉郑州某公司、河南某公司、成都某公司侵害发明

专利权纠纷案

——依申请保全证据的考虑因素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发明专利权 证据保全 必要性

基本案情

浙江某公司系名称为“一种转角强化不等厚型波形钢板及制造方法

”、专利号为20131030821X.X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

权人。浙江某公司经调查发现，郑州某公司系某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河

南某公司合资设立的制造基地，该基地负责转角强化不等厚型波形钢板

的生产制造，然后由河南某公司参与投标和施工。河南某公司和成都某

公司施工的河北省太行山高速邯郸段工程涉及到转角强化不等厚型波形

钢板产品（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制造、采购、运输、施工、安装。

河南某公司官网的项目案例中展示了包括太行山高速公路邯郸段的多个

项目，相关媒体对郑州某公司参与建设太行山高速公路邯郸段项目的情

况也进行了宣传报道。浙江某公司据此认为，郑州某公司、河南某公司

、成都某公司在太行山高速公路邯郸段项目中实施了侵害涉案专利权的

行为，遂起诉至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郑州某公司、

河南某公司、成都某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承

担本案诉讼费。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冀01民

初348号民事判决：驳回浙江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浙江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对中隧桥公司的证据

保全申请进行任何处理，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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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0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2号民事

裁定：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初348号民

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证据保全是补强当事人举证能力、推动查明案

件事实的重要手段。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证据保全申请，对于满足法

律规定的申请，应予支持，通过及时采取恰当的保全措施，切实减轻当

事人的证明负担。本案中，第一，浙江某公司提交初步证据与被诉侵权

事实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首先，涉案专利要求保护的是一种转角强

化不等厚型波形钢板，与郑州某公司、河南某公司制造的波形钢腹板

，以及涉案桥梁中所使用的波形钢腹板系同类产品。而且，河南某公司

网站的“产品介绍”栏目中所披露的波形钢腹板产品形状、规格信息

，已经能较为清晰地反映出被诉侵权产品具有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

“转角单元”“第一直线段”“转角弧”“第二直线段”等相对应的技

术特征。其次，郑州某公司、河南某公司系波形钢腹板生产、施工企业

，成都某公司系涉案工程即太行山高速公路邯郸段工程项目的总承包方

。第二，浙江某公司申请法院证据保全具有紧迫性、必要性。首先，浙

江某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的证据具有“以后难以取得”的紧迫性。

浙江某公司在原审中申请法院保全涉案工程中涉嫌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产

品时，涉案工程正处在施工过程之中。一旦施工完毕，在不进行破坏性

拆解的情况下，仅从外部无法测量被诉侵权产品的厚度等技术特征。其

次，浙江某公司已穷尽合理合法的举证手段，进一步举证证明郑州某公

司等实施了侵权行为存在客观困难。被诉侵权产品并非可以通过市场交

易等方式方便获得的日常消费品和一般工业原材料，而是专用于桥梁建

设等大型基建项目，一般通过招投标方式组织生产、流通和使用。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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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主体、施工方的单位和个人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而言，其难以

通过正常、合法渠道接触到此类产品。且被诉侵权产品系支撑桥面的结

构件之一，安装在离地数十米的高度，不利用工地的装备难以对其准确

勘测。再者，浙江某公司申请保全的证据系其维权的必要和更具证明力

的证据。要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

及被诉侵权人各自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必须在查明被诉侵权产品

的转角厚度等相关技术特征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准确判断。第三，浙

江某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具有可行性。在本案一审阶段，浙江

某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对涉案工程中使用的被诉侵权产品采取证据保全措

施时，涉案工程正处于施工阶段，一审法院可依法对涉案工程中使用的

被诉侵权产品进行证据保全，通过对堆放在场地的原材料进行测量、取

样等方式，获得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关技术特征，而且前述证据保全方式

既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又不会对属于重大公共工程的涉案工程的施工

进度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具有实施保全措施的可行性。目前，本案仍具

备查清被诉侵权事实的条件。郑州某公司作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企业

，正常情况下，其企业内部应存有一定数量的被诉侵权产品可供侵权比

对。事实上，浙江某公司在一审程序中除了申请一审法院保全涉案工程

现场使用的被诉侵权产品外，也申请前往郑州某公司内部对涉嫌侵害涉

案专利权的产品及制造工艺进行证据保全。虽然该部分证据保全申请并

不完全符合证据保全条件，但客观上给一审法院重新查明本案关键事实

提供了可行的方式和查证途径。同时，涉案工程系河北省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保障项目，作为涉案工程的监理方，郑州某公司理应对涉案工程中

使用的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关技术图纸存档备查，这一点客观上也为一审

法院重新查清本案有关侵权事实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本案属于一审

法院“应保全而未保全”的情形。一审法院以“缺乏被诉侵权事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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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为由而驳回浙江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但缺乏被诉侵权事实有关的

证据恰恰是因为一审法院未予及时保全所致，故在本案仍具备查明相关

侵权事实条件的情形下，应当由一审法院重审本案，在进一步查明相关

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作出侵权与否的判断。如此，既给予专利权人充

分救济的机会，又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

公正的统一。

裁判要旨

对于证据保全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申请证据保全所依据的

初步证据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证据保全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等因素作出判断。证据保全必要性可以考虑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与案

件事实存在关联性、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存在灭失风险或者以后难以取

得，以及申请人是否已经穷尽了合理合法的取证手段等因素。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第1款、第177条第1款第3项

（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1条第1款、第170条第1款第3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98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8条第1款）

一审：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初348号民事判

决（2019年7月17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2号民事裁定（2020年

8月10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3日作出调整


